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
签发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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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类型：行政许可
法定期限：30个工作日             承诺期限：5个工作日
办理部门：崇信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 办理地点：崇信县新西街5号
服务电话：0933-6121818            监督投诉电话：0933-61217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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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
（检疫内容：是否带有国内植物检疫对象和调入省植物检疫对象）

对植物或产品进行消毒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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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《农业植物检疫不受理通知书

